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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1日，《代理商交易公平化法》（下称“《代理商法》”）修订案获韩国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

此次修订案将依次移交政府、提交国务会议等后颁布，并在颁布6个月后开始实施。此次《代理商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引进了代理商因供应商采取报复措施而遭受损害时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②引进了代理商领域的同意表决制度。

 

一、《代理商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

(一) 引进了针对报复措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现行《代理商法》有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即当供应商做出不公平行为而给代理商造成损害时，应在不超过代理商

遭受损害三倍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修订前《代理商法》第34条第2款）。

但是，现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仅适用于强迫代理商购买、强制要求代理商提供经济利益的行为。而像对代理商的报复措施

（以申请争议调解、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投诉、协助调查等为由，給代理商带来不利的行为）这般违法程度较高的行为，却被从

适用对象中排除在外。此次修订案将报复措施也纳入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对象，同时增加了但书条款，规定当供应方

能够证明其没有故意或过失时，则不适用上述规定（修订后《代理商法》第34条第2款）。

(二) 引进了同意表决制度

随着在代理商领域也开始公认存在应该更迅速、有效地救济因不公平行为导致的损害的必要性，继《公平交易法》、《标识广

告公平化法》后，《代理商法》也引进了同意表决制度*（修订后《代理商法》第24条之2、第24条之3）。 

* 同意表决制度：经营者接受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或审议时，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提交改正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

认为该等改正方案适当时，则判断该等行为不存在违法性，作出与改正方案相同宗旨的决议来结案的制度。

(三) 完善了调解书的效力规定

根据现行规定，只有由协议会经调解程序制成的调解书方具有审判中和解的效力。但是，争议当事人在启动调解程序前自行进



行调解后，要求协议会制成的调解书也能保证协议事项的履行，因此，对后者也赋予审判中和解的效力（修订后《代理商法》

第21条第5款）。并且，当协议事项被履行时，公平交易委员会将不采取纠正措施及纠正劝告（修订后《代理商法》第21条第

5款）。

(四) 通过自律性改善交易习惯而完备预防违法行为的手段

此次修订案新设了供应商及代理商可以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制定、修订标准代理商合同的规定，从而使标准代理商合同得以适

当地反映业务现场的特点或交易习惯等（修订后《代理商法》第5条之2）。并且，还规定了公平交易委员会为了树立公平的代

理商交易秩序而认为必要时，事先制定建议遵守的各行业的交易标准，并劝告供应商遵守该等标准的法律依据（修订后《代理

商法》第12条之3）。

 

二、启示

随着对代理商的报复措施也开始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今后在面临争议调解、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等时，供应方在处理和

代理商的关系时，有必要留意不做出会被误解为报复措施或产生问题的行为。

另外，虽然利用同意表决制度的事例还不算多，但考虑到最近公平交易委员会为了激活同意表决制度而努力进行宣传、改善制

度等，当因违反《代理商法》而发生问题时，有必要考虑利用同意表决制度。 

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或需要帮助，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会提供更为详细的咨询服务。

Key Contacts

Jung Jae Won
Partner

+86-10-8447-5343
jjwon@shinkim.com

Wook Huh
Partner

+82-2-316-1723
whuh@shinkim.com

Tianshu Zheng
Senior Foreign Attorney

+82-2-316-4201
tszheng@shinkim.com



Copyright SHIN & KIM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
	《代理商法》修订案获韩国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及其启示 2021.12.14
	Key Contacts



